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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分析01



小型店家面臨衝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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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部
環境

內部
環境

偏重人工作業，不熟悉數位工具

無法有效蒐集及分析數據

數位能力不足

消費人潮減少

購買意願低落

電商興起改變消費型態

導引店家推動數位轉型

運用科技行銷促進消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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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做法02



提升店家數位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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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解決方案

輔導建立數位使用能量 到場提供一對一教育訓練

二、推動作法

徵選數位服務系統及供應商

提供數位服務系統租金補助

針對數位服務系統，徵選系統供應商名單與規格，提供店家選用。

•補助店家租用數位服務系統，免除硬體購置與維護成本。

•提供店家數位服務系統教育訓練。

•協助洽談優惠的續租或資訊設備購買價格。



行銷引客服務

2.4萬元/年

租用人流計
數服務

6千元/年

租用優惠券/
點數核銷服務

掌握客群吸引客人入店

利用攝影機或
WiFi設備，蒐
集店面內或附
近的消費者移
動資料，進行
精準行銷

讓消費者可以快
速使用優惠券或
是核銷點數，並
提供店家有關消
費者的偏好分析

點餐候位服務

1.8萬元/年

租用線上
點餐服務

6千元/年

租用電子
發票服務

2.4萬元/年

租用行動
支付服務

1.2萬元/年

租用雲端
候位服務

2.4萬元/年

租用雲端
收銀(POS)

服務

節省顧客現場等候時間

消費者可利
用手機預先
點餐

消費者手機
領取號碼並
接收提醒通
知

讓店家擁有
進銷存管理
能力

提供消費者非
現金支付服務
(如街口支付、
LINE Pay等 )

提供消費者
電子發票與
載具歸戶服
務

結帳支付服務
簡化收銀及結帳作業

單一店家可選擇租用單項或多項服務，以3萬元為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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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系統租金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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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圈活動
型塑商圈特色
吸引更多人潮

拉力 推力

政府x行動支付業者

讓利20%
消費者

使用行動支付
意願提高

運用推拉策略，吸引消費人潮、提高消費誘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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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力-型塑商圈特色

補助200處商圈

每處商圈30萬元

結合特色元素．辦理創意行銷活動

創造集客效果
圖片來源:淡水區公所網站2017淡水環境藝術踩街活動



推力-提高消費誘因

政府及行動支付業者聯合提供

最高20%
點數回饋

(政府提供10%，行動支付業者最多提供10%)

(每人每月最高回饋1,000點數或現金)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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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在地特色

行銷活動

集客

天時地利
人和

推廣行動支付優惠回饋
1%稅率查定課徵營業稅

延長至2025

政府

商圏 消費者賺取優惠

店家提升營收

行動支付推廣

共創多贏

多管齊下滙集買氣共創多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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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 店家

促進GDP成長
普及行動支付

提升交易安全
增加銷售金額
便利帳務管理
吸引多元消費族
精準及特色行銷

消費者

增加優惠回饋
降低付款時間

帶動87億元以上商機

協助3萬店家運用數位科技改善經營體質



簡報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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